
2023年读书节故事大赛 我的读书故事演
讲稿(通用9篇)

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
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
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以
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读书节故事大赛篇一

大家好!

书，是我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样东西，它像一块磁铁深深地
吸引着我。

记得有一次，我去书店买了一本书，回到家中后，不知不觉
地看到了中午，妈妈催促我去吃饭，我听见了，没有吭声，
接着，妈妈大喊一声，我才乖乖地坐在了餐桌前。

到了晚上，写完作业，我就开始看呀看，不知过了多久，听
见妈妈催促我刷牙，洗脸，关灯睡觉。到了被窝里，还想看，
嗯……不如把书拿过来，用手电照着看，这个办法不错，就
这么定了，但也有一丝恐惧，生怕妈妈发现了我。果然，说
曹操到，曹操还真到，没看几页，妈妈推门进来了，见我还
没睡，生气极了，不用说，妈妈又开始念“大头经”了。

妈妈把书和手电都放到了客厅里。我躺在床上，怎么也睡不
着。怎么办呢，我一点儿也不甘心，接着脑子中又蹦出个念
头：不如悄悄地过去拿，就这么定了。我蹑手蹑脚走到客厅
里，把沙发上的书和手电拿了回来，我的心跳得厉害，哈，
得手了!打着手电把剩下的章节读完了才满意地进入了梦乡。

哈哈，看书不仅快乐，也有一丝恐惧，就比如说这一次，也



算一种人生的经历吧!

读书节故事大赛篇二

嘿，你们知道我叫什么名字？今年几岁？在哪个学校上学？
在几班？哈哈！不知道吧，我叫：孙依迪，今年十岁，在育
才学校上学，在三（一）班。

我最大的爱好是：读书！告诉你们一个秘密：我半天就能的
一本书。不信，你们就来听听我和书的故事吧！每天上学的
时候我的书包里总要放几本故事书。课间，同学们都在玩耍
的时候，我常常拿出自己心爱的.故事书，静静地坐在座位上
读几页书，直到上课铃响了我才恋恋不舍地把书收起来。

放学回家，我写完作业后，总要拿起我的好朋友——故事书，
美美的读上几页。连妈妈叫我吃饭，我都没听见，因此，妈
妈常说我是一个“小书虫”。

我的小书架每过一段时间，就要“饱餐”一顿，因为我隔两
天就想让妈妈给我买几本书，所以我小书架上的故事书就渐
渐增多了。

这就是我，一个爱读书的女孩。同学们，你们喜欢看书吗？
让我们捧起书一起在书的海洋里遨游吧！

读书节故事大赛篇三

大家好!

记得三四岁时，妈妈给我买好多有趣的图画书，常常递给我
一本，任由我随意翻阅。说来也奇怪，大字不识一个的我竟
能被图画吸引而沉迷其中。每当妈妈从学校回来，把我抱在
膝盖上指插图念故事给我听，那时好动的我格外安静。



后来，我上幼儿园，听老师讲故事嫌不够，回到家总缠着妈
妈，让她读《白雪公主》给我听。妈妈放下手中的活，绘声
绘色地讲了起来，我听得如痴如醉。同一个故事，我听上十
遍二十遍，也不厌烦。听着听着，我甚至都能背下来。记得
有一次，妈妈因为粗心读错了一个字，我竟给指出来。当时，
妈妈十分惊喜，那神情我至今历历在目。从那以后，好长一
段时间，这件事几乎成为爸妈和别人聊天时最爱谈及话题。

慢慢地，我上小学，《白雪公主》等童话书已不能让我满足。
就在这时，我从伙伴口中听到了“杨鹏”这两个字，抑制不
住好奇心，硬拉着妈妈去书店买他的书。翻看着《装在口袋
里的爸爸》，我的心情莫名地激动。第一次看那么厚的书，
我竟不觉得吃力，且越读越顺溜，越读越不肯放下。直到把
整套书都看完，还不过瘾，随后我又借阅杨鹏的《幻想大王
历险记》《校园三剑客》等书，觉得他真了不起，因为他笔
下的科幻世界带给我无穷的快乐。

不知不觉到四年级，林老师推荐我们阅读《狼王梦》。说实
在的，当时我兴致不高。现在想想，这与我的阅读范围太窄
有关，那时我只认准自己喜欢的书。不过师命难违，更何况
一向奉师命如圣旨的我，虽然心中有万般不舍，也不得不放
下手中的科幻小说、童话故事。

当我接过那砖头一样厚重的《狼王梦》，顿时望而生畏。可
是没看几页，我竟发现原来动物的世界也是那么有意思，这
无不得益于作家沈石溪，他笔下动物是那么有灵性，它们简
直是人类另一个世界。看着看着，我竟为紫岚的命运而揪心
不已。后来，我狂热地喜欢上沈石溪的动物小说，到处搜集
他的作品来阅读。这就是我的读书故事。

书，这朵奇异的花儿，已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我愿终生与它
不离不弃!



读书节故事大赛篇四

大家好!

暑假里一次在家里打扫房间，我无意中翻开了自己的相册。
这相册已经很久了，还是小时候爸爸买来送我的生日礼物，
里面装的是我成长过程中的所有照片。

仔细的翻看相册，竟发现拍得好多张照片中我手里总会拿着
书。这一下子又将我的思绪拉回到了以前。

若问我小时候最喜欢干什么，那一定是读书了。我当时最爱
看的书是《安徒生童话》，它可以说是我的启蒙读本依旧记
得当我第一次拿到这本书，欣喜若狂的样子。这本书是拼音
版本的，当时6岁的我迫不及待的翻开第一页，对着拼音缓慢
的读了下去，连妈妈叫我吃饭我都舍不得放下书本。后来随
着年龄的增长，也陆续换了好几个版本，也有带图片插画的，
但我依旧没有改变对那第一次买的那本书的感情，可以说我
爱读书的习惯，就是从那本书开始养成的。

一转眼，我已经走进中学的大门，成立一名初中生了。每到
周末，我都会去书店逛逛看看书。遇到有自己很喜欢的，会
毫不犹豫的买下来，带回家细细品读。家里给我零花钱，我
几乎都用在了买书上了。镇里几家书店的老板都认识我，有
时候我就在书店里读大半天，甚至偶尔作业也在人家书店里
做的。我读书的痴迷程度，在庄子里还是小有名次的，有一
次我正在家读《安妮日记》，妈妈去很“冷酷”的让我去超
市买红酱油，我很不情愿的挪出家门踱到超市，一路上还想
这书中的内容。到了超市却忘记了妈妈让我买什么了，只好
灰溜溜的走出超市，惹得超市里的大妈哈哈大笑，回到家理
所当然的迎接我的是妈妈的取笑了。

其实因为我读书误事的故事还有很多，我是一个带着眼镜的
小书痴，我的愿望不大，能有一间满橱书的的屋子，在阳光



温暖的午后，倒一杯茶，静静的与书作伴。

读书节故事大赛篇五

你们好！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我的读书故事》

在我还没上幼儿园的时候，就特别喜欢听故事，可是那时候
我不认识字，所以老缠着妈妈给我讲故事。晚上，我躺在床
上，妈妈就会坐在我的床边，给我读故事，听着故事我进入
了梦乡。有些故事听的遍数多了，我都能记住了。有时候妈
妈上班太累了，她就躺在床上闭着眼睛给我讲，只要一讲错
了，我就说：“妈妈讲错了，妈妈讲错了。”妈妈就重新讲。
讲着讲着，妈妈睡着了，我的眼睛还瞪得铮亮。

上一年级我学习了拼音，妈妈就给我买带拼音的书看，慢慢
的我能自己看书了，妈妈高兴地说她终于解放了。

现在我看的书更多了，《爱的教育》、《昆虫记》、《木偶
奇遇记》、《鲁滨逊漂流记》、《格林童话》等等。每天做
完作业我都会津津有味的读书，我家的书柜里摆满了书。妈
妈告诉我，有些书不能只看一遍，所以好多书我都读了好几
遍呢，每读一次，我都会有新的发现。有时妈妈见我看书的
时间太长，就让我下楼玩一会，我都听不见，因为我看的太
入神了，妈妈常常喊我小书虫。是啊，如果一天不读书，我
就觉得少了点什么似的。在读书中，我逐渐领悟到了：从小
就过着小皇帝生活的我，却从没有满足过。当我拿到大桔子
时，就抱怨它酸；当我拿到甜桔子时，又抱怨它小！卖火柴
的小女孩那么可怜，她却从没抱怨过命运的不公！而我呢！
有亲人宠着，生活那么幸福，却总是不满足。还有那次我在
做作业，遇见了一道题不会做，我绞尽脑汁也想不出来，我
就心安理得的放弃了。鲁宾逊在那么艰苦的日子里，都没有
退缩过。而我呢？只为了一道题就退缩了，以后我遇到困难
和挫折时一定要勇敢努力和它做斗争，勇于面对现实生活的
一切，即使跌倒一百次，我也要一百零一次站起来！



书给我带来智慧，带来快乐，带来阳光，带来力量！让我们
一起幸福地分享吧！

我的`演讲完毕，谢谢大家

读书节故事大赛篇六

大家好!

有人曾说：“书犹药也，善读可以医愚。”千古历来对书都
有各种美称，而读书者，必是千古之高尚者也。“勤学苦
读”的故事，多得像一条珠串;而在这样一长串带流苏的珠串
中，有一颗不太显眼的，便是属于我的……。

而在这种情况下，读书便成了一件奢侈的事了。

所以当我在书店前踱了n次步，思想斗争了n次，攒了n次钱，
买了一本与学习无关的书时，你知道那该是一种怎样的勇气?
那是一本封面是两个美丽女生，刻着两行温暖话语的青春小
说——《甜酸》。

一个人如果为一件事疯狂起来，是谁也阻止不了的——就像
当我拿到这本书，一路上目不转睛地盯着它，生怕它“飞”
走了;是疯狂摩挲着它那光滑的扉页，是能把那晦涩难懂的文
字一字不漏地背下来，甚至是想像着书中的画面吃吃地
笑……。书给了我力量，我是书的孩子。

可是我的故事并没有嘎然而止。一旦我到家，首先接受的是
一定是妈妈的嘘寒问暖外加大规模的书包勘查——我怎么能
让它被发现?!不行!我左躲右藏地将它放入了衣袖里(因为衣
袖很宽，将书折几折后可塞进去)，不管了，一路冲进书房，
不理会妈妈是否有狐疑的眼神。有那么一刹那，我觉得，书
是我的孩子。



接下来的经历，必是会让我终身难忘的：我将它夹在大大的
教科书中，“一人分饰两角”：真正的我在如饥似渴地读，
另一个我则在门口“望风”——那是怎样的一种刺激感，是
外人绝不所知的。我感到我的新似乎在剧烈地跳着劲舞，使
我的身体甚至无法负荷。从小到大，从未这样读过书，也从
未如此感受到书的召唤——当妈妈的脚步声走进时，我
的“频道”立刻调到英语单词，咿咿呀呀地读起来;一旦声音
远去，哈哈，我早就迫不及待了，光速似的翻到我刚才读的
烂熟于心的一页，接着读……书中的女主角平凡而开朗，仿
佛与我有着千丝万缕的共鸣，友情、亲情与爱情的交织，如
歌一般，共同谱写一曲甜与酸的乐章。青春的疼痛与感悟，
尽是这本书带给我的。

血与泪，我已淡忘，刻骨铭心记得的还是那一本甜到蜜里、
算到脾里的那本书和读书时有趣的故事。

抬起头，星空斑斓点点。我轻轻关上回忆的匣子，闭上眼，
凝神细思。到底是书改变了我，还是我改变了书?其实这已不
再重要，只要曾经有一段读书的记忆，便是人生最美的回忆。

我们是和书一起成长的一代。

读书节故事大赛篇七

大家好!我是三年级四班的崔子昊，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读
书，真好！》。

我爱读书，从小就爱。

记得小时候，我常常缠着爸爸妈妈问他们一个又一个稀奇古
怪的问题，“一年中为什么有时冷，有时热？”“为什么妈
妈能生娃娃，爸爸那么高大却不能？”他们常常被我问得哭
笑不得：“快长大吧！书，会给你满意的回答。”爸爸不耐
烦地说。于是，在每个夜晚，在柔和的灯光下,妈妈开始给我



讲书上有趣的故事，听着听着，我慢慢地、不知不觉地进入
了甜美的梦乡——在悠蓝色的夜空中，我仿佛成了一颗长着
翅膀的小星星，在宇宙中自由自在地翱翔??忽然，我梦见自
己变成了故事中的小鹿斑比、善良的小矮人、可怜的流浪狗、
流浪猫??上学了，在老师的帮助下，我学会自己看书了，只
要一有时间我就跑到泰华书城，像一只勤劳的小蜜蜂，不知
疲倦地在书的百花园里采集花粉。在这里，我发现了一个又
一个秘密：猿人是人类的祖先；恐龙高大可怕；远古时代，
人们钻木取火??哦，世界原来这么奇妙！读书，真好！

我爱读书。书是知识的宝库，是她，开阔了我的视野，丰富
了我的'生活；书，是人类的阶梯，是她，帮助我不断提高，
不断进步；书，是快乐的源泉，是她，带给我幸福，带给我
满足。读书，真好！

同学们，让我们爱读书吧！拥有书，我们就拥有了整个世界，
拥有书，我们就拥有了美好的明天!

我的演讲完了，谢谢大家。

读书节故事大赛篇八

大家好！

高尔基曾经说过：“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而我，是何时
与书结缘的呢？现在早已想不起来了，只是依稀记得，自己
看的第一本书是《安徒生童话》。书是我的良师益友，它给
我带来了无斤的享受，让我享受到大自然的美，感受世界的
博大，陶冶性情的多变。

看儿童版的《安徒生童话》时，我还只不过六岁，还没有上
学，是在父母的陪同下看完的，我从童话故事中明白了一些
小道理，比如什么是好人，什么是坏人。那时天真的我自然
把对自己好的人称之为好人，对自己不好的人称之为坏人，



现在想想，书还给我带来了许多的童真呢！上学后，我认识
了更多的字，于是也接触到了更多的书籍。可我依然钟情于
我的童话书，爸妈也都满足了我的要求，在众多的童话中，
我最喜欢的是《皇帝的新装》，它让我真正地明白了：自以
为聪明的人是最愚蠢的。

上了初中，告别了童话书，渐渐地，我喜欢上了一些名著，
特别是四大名著，而四大名著中我最钟情于《三国演义》，
因为它告诉了我，什么叫忠贞不二，什么叫义薄云天，什么
叫肝胆相照。乱世必然出英雄，料事如神的诸葛亮，忠义两
全的张飞——最近我迷上了一些校园美文，在一篇篇精美的
短文中，我了解到了更多的人情世故，让我明白了世界的善
恶美丑，一个充满着竞争的社会，会有多少心灵能一尘不染，
洁净无暇。复杂的世界让人变的复杂，让思想变的矛盾，但
在书籍的世界里却能让我们一尘不染，纯洁无暇。

书，是我的良师益友，在我彷徨时为我指引一个正确的方向；
在我孤独无助之时为我排忧解难；与我相依相伴；在我伤心
绝望时，为我受伤的心灵疗伤，在我成功之时，为我敲响虚
心的警钟。

眨眼之间，书籍与我相依相伴的时间已快十年之久了，一路
走来，我与书籍不离不弃，他已经成为了我的挚友，并将成
为我的终生伴侣。

读书节故事大赛篇九

大家好！

有人曾说：“书犹药也，善读可以医愚。”千古历来对书都
有各种美称，而读书者，必是千古之高尚者也。“勤学苦
读”的故事，多得像一条珠串；而在这样一长串带流苏的珠
串中，有一颗不太显眼的，便是属于我的……。



而在这种情况下，读书便成了一件奢侈的事了。

所以当我在书店前踱了n次步，思想斗争了n次，攒了n次钱，
买了一本与学习无关的书时，你知道那该是一种怎样的勇气？
那是一本封面是两个美丽女生，刻着两行温暖话语的青春小
说——《甜酸》。

一个人如果为一件事疯狂起来，是谁也阻止不了的——就像
当我拿到这本书，一路上目不转睛地盯着它，生怕它“飞”
走了；是疯狂摩挲着它那光滑的扉页，是能把那晦涩难懂的
文字一字不漏地背下来，甚至是想像着书中的画面吃吃地
笑……。书给了我力量，我是书的孩子。

可是我的故事并没有嘎然而止。一旦我到家，首先接受的是
一定是妈妈的嘘寒问暖外加大规模的书包勘查——我怎么能
让它被发现？！不行！我左躲右藏地将它放入了衣袖里（因
为衣袖很宽，将书折几折后可塞进去），不管了，一路冲进
书房，不理会妈妈是否有狐疑的眼神。有那么一刹那，我觉
得，书是我的.孩子。

接下来的经历，必是会让我终身难忘的：我将它夹在大大的
教科书中，“一人分饰两角”：真正的我在如饥似渴地读，
另一个我则在门口“望风”——那是怎样的一种刺激感，是
外人绝不所知的。我感到我的新似乎在剧烈地跳着劲舞，使
我的身体甚至无法负荷。从小到大，从未这样读过书，也从
未如此感受到书的召唤——当妈妈的脚步声走进时，我
的“频道”立刻调到英语单词，咿咿呀呀地读起来；一旦声
音远去，哈哈，我早就迫不及待了，光速似的翻到我刚才读
的烂熟于心的一页，接着读……书中的女主角平凡而开朗，
仿佛与我有着千丝万缕的共鸣，友情、亲情与爱情的交织，
如歌一般，共同谱写一曲甜与酸的乐章。青春的疼痛与感悟，
尽是这本书带给我的。

血与泪，我已淡忘，刻骨铭心记得的还是那一本甜到蜜里、



算到脾里的那本书和读书时有趣的故事。

抬起头，星空斑斓点点。我轻轻关上回忆的匣子，闭上眼，
凝神细思。到底是书改变了我，还是我改变了书？其实这已
不再重要，只要曾经有一段读书的记忆，便是人生最美的回
忆。

我们是和书一起成长的一代。


